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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      言 

一、 本議事錄係根據本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會會議記錄資料，編輯而成。 

二、 本刊內容按其性質分類編輯，計有會議記錄、決議事項、附錄等。 

三、 所有報告及詢答，未經發言者校對，如有詞未達意之處，幸祈發言者

詧諒。 

四、 本刊付梓匆促，內容或有漏誤，在所難免，敬祈匡正。 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    謹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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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

日期（114年） 

次 別 

時  間 、 議 程 

月 日 星期 上 午 09：00…12：00 下 午 14：00…17：00 

2 25 二 一 報到、預備會議 

2 26 三 二 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議案 

2 27 四 三 討論議案、 臨時動議、 閉會 

議   事   大   要 審議鎮公所提案等。 

備            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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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代表席次表 

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 

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紀錄表 

號碼 姓 名 號碼 姓 名 

1 王 炫 斐 9 王 建 斌 

2 張 愉 婕 10 許 哲 葦 

3 林 獻 章 11 張 雅 晴 

4 潘 順 良 12 施 義 成 

5 施 瑞 隆 13 潘 閔 東 

6 許 富 足 14 謝 孟 釗 

7 施 信 任 15 何 麗 觀 

8 王 麗 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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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會議事錄 

參、分類紀錄 

 一、會議記錄 

 （一）、預備會議 

時間：民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席：王炫斐  潘閔東  施瑞隆  張雅晴 何麗觀  許哲葦  施義成  林獻章 

張愉婕  王麗雯  施信任  潘順良 謝孟釗  許富足  王建斌 

請假：無 

缺席：無 

列席： 

鹿港鎮民代表會 

        秘書：黃輝銘 

來賓：無 

議程：報到、預備會議 

      代表抽籤決定席次（如席次表 P4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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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第 2 次會議 

時間：民國 114 年 2 月 26 日上午 11 時 42 分起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席：王炫斐  潘閔東  施瑞隆  張雅晴 何麗觀  許哲葦  施義成  林獻章 

張愉婕  王麗雯  施信任  潘順良 謝孟釗  許富足  王建斌 

請假：無 

缺席：無  

列席： 

鹿港鎮公所 

鎮  長：許志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洪誌誠 

秘     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課長：吳俊和 

財政課長：謝搖明                社會課長：許雅茹 

建設觀光課長：鄭為嘉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課長：陳之一(代理) 

行政課長：鄭憲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隊長：莊敬(代理) 

人事主任：蔡煥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：賴世英 

政風主任：王裕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潔隊長：陳雅婷 

文化所長：王廷揚 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長：賴玲薰 

公用事業管理所長：劉坤墩                 生命禮儀管理所：王至嘉 

公園運動場地管理所：謝亦開(代理所長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鹿港鎮民代表會 

        秘書：黃輝銘 

來賓：無 

主席：潘閔東 

紀錄：林惠淳 

議程：開幕典禮、報告事項、討論議案 

開會：行禮如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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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致開會詞：許鎮長、洪主秘、各課室主管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黃秘書，大家

好！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參加本會所召開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，本次

會期自 2月 25日起至 2月 27日止，會議為期 3天，本次會議依據地方制

度法第 34 條規定召開；本次臨時會主要審議鎮公所提議「彰化縣鹿港鎮

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」，請各位代表同仁踴躍出席會議，感謝大

家。 

 

預備會議：代表抽籤決定席次：  

黃秘書輝銘：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代表席次抽籤記錄

(P4)。 

主席報告代表出席及缺席人數： 

潘副主席閔東：現在報告代表出席人數，代表總數 15名，出席 10名，缺席 5

名，出席代表的人數超過法定額數。 

 

秘書報告議事日程： 

黃秘書輝銘：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(P3)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剛才黃秘書所報告的議事日程，各位代表有何意見？若沒有意

見，照議事日程表進行。 

 

報告事項：報告請求召開臨時大會主要事項： 

潘副主席閔東：本次臨時會是由鎮長請求召開，現在請許鎮長報告要求召開臨

時會之事由。 

許鎮長志宏：大會主席、各位代表先生、女士及各位議事同仁，大家好！針對

本次所召開的臨時會，主要為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

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請大會審議；請各位代表多多支持，感謝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感謝許鎮長的報告。繼續下一個議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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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議案： 

潘副主席閔東：現在進行討論議案，請黃秘書宣讀議案的內容。 

 

黃秘書輝銘：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，案號：鎮公

所提議第 1號議案; 

案由：為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

請審議(P15)。第一讀會。 

 

潘副主席閔東：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

施管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」，需要交付審查，各位代表同仁，

因為時間的關係，我們直接逕付二讀，是否有代表附議？（附議）。各位

代表同仁，本案有代表附議，我們直接逕付二讀。現在繼續請黃秘書宣讀

第 1號議案，第二讀會。 

 

黃秘書輝銘：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，案號：鎮公

所提議第 1號議案; 

案由：為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

請審議(P15)。第二讀會。 

 

潘副主席閔東：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，請生命禮儀管理所所長報告。 

王所長至嘉：大會主席、各位代表女士、先生，針對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

管理自治條例修正案」，為避免外鄉鎮市民透過短暫遷戶取得本鎮鎮民身

分之優惠資格，經參酌鄰近鄉鎮之自治條例，擬修正條文限縮居民認定標

準，以確保有限神主牌位資源優先提供本鎮鎮民；也能避免資源排擠之情

事發生。另修正低收入戶使用神主牌位優惠之規範，原本為「免費」，將

其調整為「優惠」，以避免不合理之現象產生。第三項修正的主要重點為

「祿安雅境生命園區禮廳及靈堂收費標準」，經上次代表會決議，我們有

重新檢視相關的優惠措施，以減輕本鎮鎮民治喪負擔；就原收費標準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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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折計之。以上報告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感謝所長的報告。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，第二讀會，請

各位代表同仁發表意見。各位代表同仁，若沒有意見，今日上午的議程到

此。 

 

 

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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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、第 3 次會議 

時間：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上午 11 時 45 分起 

地點：本會議事堂 

出席：王炫斐  潘閔東  施瑞隆  張雅晴 何麗觀  許哲葦  施義成  林獻章 

張愉婕  王麗雯  施信任  潘順良 謝孟釗  許富足  王建斌    

請假：無 

缺席：無  

列席： 

鹿港鎮公所 

鎮  長：許志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秘書：洪誌誠 

秘     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課長：吳俊和 

財政課長：謝搖明                社會課長：許雅茹 

建設觀光課長：鄭為嘉                      農業課長：李樹謙(代理課長) 

行政課長：鄭憲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程隊長：陳益成 

人事主任：蔡煥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主任：賴世英 

政風主任：王裕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潔隊長：陳雅婷 

文化所長：王廷揚                  幼兒園長：賴玲薰 

公用事業管理所長：劉坤墩                 生命禮儀管理所：王至嘉 

公園運動場地管理所：謝亦開(代理所長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鹿港鎮民代表會 

        秘書：黃輝銘 

來賓：無 

主席：潘閔東 

紀錄：林惠淳 

議程：討論議案 

潘副主席閔東：許許鎮長、洪主秘、各課室主管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黃秘書，大

家好！今日議程是討論議案、臨時動議，最後一天的議程，現在報告代表

出、缺席人數：代表總數 15名，出席 13 名，缺席 2 名。各位代表同仁，

昨天本會黃秘書在第二讀會時有將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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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」之法條逐一宣讀

過了，現在請各位代表同仁發表意見。各位代表同仁有何意見？各位代表

同仁，若是第二讀會沒有意見，我們現在進行表決，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

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

一案，提請審議。」，第二讀會，贊成照原案通過的請舉手。 

黃秘書輝銘：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9名，舉手贊成 8名，以上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

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請審議。」，第二讀會，超過半數，

照原案通過。繼續進行第三讀會。 

 

黃秘書輝銘：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案，案號：鎮公

所提議第 1號議案; 

案由：為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

請審議(P15)。第三讀會。 

 

潘副主席閔東：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，第三讀會，現在請各位代表發表

意見。各位代表同仁，針對第三讀會若是沒有意見，我們現在進行表決，

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

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請審議。」，第三讀會，贊成照原案通過的

請舉手。 

黃秘書輝銘：查點現場代表人數 9名，舉手贊成 8名，以上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

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，提請審議。」，第三讀會，超過半數，

照原案通過。繼續進行下一個議程。 

 

臨時動議 

潘副主席閔東：各位代表同仁，若有臨時動議需要公所方面答覆，請踴躍提出

討論。請施代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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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代表義成：大會主席、鎮長、各課室主管，大家好！有關龍山街的「路面改

善」，我應該提報 2 個多月有了，請你們看一下，有辦法看嗎？這樣看得

到嗎？該路面已破損嚴重；我已經提報 2個多月了，卻遲遲未修復，請問

這個問題是出在哪裡？ 

潘副主席閔東：請工程隊長。 

陳隊長益成：大會主席、鎮長、各課室主管、各位代表，大家好！關於施代表

所反映的部分，因為有納入「小型工程」的契約，也是最近才決標，並已

訂約完成；有關這個部分，我們也有請廠商的工班儘速辦理相關的施工排

程。 

施代表義成：針對這個問題，你提到還要待「小型工程」的契約發包，我認為

這個部分若有造成危險就應該要立即處理；再者，我們鹿港鎮被評選為今

年「觀光人潮最多」的城市，那稱之為「門面」，而這是會造成危險的東

西，又是「門面」，你認為過年期間，觀光客看了作何感想？此外，這個

部分是否有「施工品質」及「材質」的問題？不然該處時常有破損的情形

發生，且已經修復好幾次了，是否跟「材料」有關？ 

陳隊長益成：跟代表報告，有關「石磚」的部分，我們也有再行檢討，像這種

有車輛在行駛的區域，我們其實也有考量到儘量不要以「石磚」來鋪設，

會再思考後續能否以「混凝土」的方式將其處理；因為若單純僅是行人在

走或自行車在行駛，石磚是絕對沒問題。 

施代表義成：對，你看，若是遇到女孩子穿高跟鞋的話，踩下去肯定會卡住，

對吧？ 

陳隊長益成：對。 

施代表義成：這是我們鹿港鎮的「門面」，且過年之前就已經是如此；你看，

過年期間，這條龍山街的人潮就有多少了？對吧？ 

陳隊長益成：針對這個部分，我們會儘速辦理。 

施代表義成：這是我們鹿港鎮的「門面」，看是要針對「材質」的問題還是如

何；你們也是要針對問題解決，不能說修復後沒多久又破損，這樣等於也

是沒有效果，是否如此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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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隊長益成：好，OK。 

施代表義成：好不好？ 

陳隊長益成：好，沒問題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各位代表還有何意見？請施代表。 

施代表義成：本席再針對「AC」的部分，我認為像這種情形，我們就要稍微跟

廠商要求，有時候廠商在鋪設 AC，造成排水的問題發生，以致人家住處

前方淹水，住戶在反映說「以前都不會淹水，現在廠商鋪設完後都會淹

水。」；廠商應該要想辦法協助解決這個問題，是否如此？再者，廠商在

施作時，若有造成店家的物品損壞，他就必須協助將其修復，像是造成店

家的招牌或照明設備損壞，廠商到現在都尚未修復，僅請店家自行找廣告

公司來處理，看金額多少，再向他報價；其實這樣也不對，廠商應該要至

現場查看情況並予以處理，而不是要店家自己找廣告公司處理後再報價給

他，事後再予以補償，既然如此，乾脆由廠商找廣告公司來處理，這樣才

對，是否如此？ 

陳隊長益成：跟代表報告，關於您所提的部分，我會跟廠商的主管再行討論。 

施代表義成：此外，針對「AC」的部分，你們會進行驗收吧？若是有問題，你

們就要請廠商處理，不能隨隨便便就驗收通過；因為我看他在鋪設新的

AC時，有的區塊很平整；有的則是很粗糙，為何會有「粗糙」的問題？ 

陳隊長益成：有時候跟施工的溫度也有關；關於這個部分，其實我們一直有向

廠商反映。 

施代表義成：因為我有前往勘察，有的區塊很粗糙。照理來講，你們也看得懂；

若是遇到這種問題，你們都如何請他處理？若是沒有處理，也是直接驗收

通過；有這種情形沒關係嗎？ 

陳隊長益成：這個應該就是代表所講的「跳料」的部分，我們會視情節輕重。 

施代表義成：這個部分是否為瀝青混凝土不足？ 

陳隊長益成：不是。 

施代表義成：我指的「粗糙」就是有一個一個的洞，有吧？ 

陳隊長益成：不是，就是它可能會有「粗糙面」；代表指的應該是比較粗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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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塊。 

施代表義成：對。 

陳隊長益成：關於這個部分，若是情節嚴重，當然我們會請廠商將整條道路重

新鋪設；會視情節輕重向廠商繼續要求。 

施代表義成：我認為我們在業務上需要稍微注意，應該要重新鋪設就必須要請

他重新鋪設；應該要加強就必須要請他加強，好嗎？ 

陳隊長益成：好的，OK，謝謝。 

潘副主席閔東：各位代表同仁還有何意見？若沒有，繼續進行下一個議程。 

 

主席致閉會詞 

潘副主席閔東：許鎮長、洪主秘、各課室主管、各位代表同仁、黃秘書，大家

好！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，針對鎮公所提議第 1號議案－「為辦理『彰

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一案」，其中有將本會

上次臨時會所提議，針對「本鎮鎮民使用祿安雅境生命園區禮廳及靈堂收

費標準」做出調整，有善意的回應，這才是所會良好互動的結果，是「地

方之福」；相信未來的所會運作應該也是「地方之福」，簡單幾句話，最後

祝大家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。 

 

散 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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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決議事項 

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11次臨時會議決案 114.02.27 

案  號 鎮公所提議第 1 號議決案 類 別 生命禮儀 

提案人 鹿港鎮長  許志宏 

案  由 
為辦理「彰化縣鹿港鎮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

一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 

一、 考量本鎮現有空間不足增設神主牌位，且現行條文對於本

鎮轄內居民之認定標準相對寬鬆，為避免外鄉鎮市民透過

短暫遷戶取得本鎮鎮民身分之優惠資格，經參酌鄰近鄉鎮

之自治條例，擬修正條文限縮居民認定標準，以確保有限

神主牌位資源優先提供本鎮鎮民；修正低收入戶使用神主

牌位優惠之規範，使各款低收入戶存放位置限制一致，以

符合法規原意；另調整祿安雅境生命園區禮廳及靈堂收費

標準，以減輕本鎮鎮民治喪負擔。爰擬具『彰化縣鹿港鎮

殯葬設施管理自治條例』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

如下： 

(一) 修正本鎮轄內居民認定標準。(修正條文第三條) 

(二) 刪除第三項，移至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一併規範；增

訂如申請人無法證明其與亡者之親屬關係，準用第三

條第一項第四款；條文酌作文字修正。(修正條文第十

五條) 

(三) 修正祿安雅境生命園區禮廳及靈堂收費標準，另將暫

存室更名為追思室。(修正條文第十七條) 

(四) 修正各款項低收入戶使用神主牌位優惠皆須限定其

存放位置。(修正條文第十八條) 

(五) 修正返回歸宗條款，比照本鎮居民收費之認定標準。 

(修正條文第十九條) 

二、 檢附本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條文各 1 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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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  法 本鎮代表會議通過後，公告條文修正並報縣府備查。 

審  查 

意  見 
逕付二讀。 

大  會 

決  議 
照原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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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鹿港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1 次臨時會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

中華民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

      提 

  件   議 

       別 

類   數 

  別 

鎮公所提議事項 代表提議事項 合  計 備      註 

生命禮儀 1 0 1  

合 計 1 0 1  

 

 


